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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政复〔2020〕46号
　
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芒市遮放镇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2015—2020年）修改方案

（第二次修改）的批复

芒市人民政府：

你市上报的《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审查批准芒市遮放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修改方案（第二次修改）的请示》（芒政请〔2020〕33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相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规〔2018〕278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规范过渡期规划管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云自然资〔2019〕235号）等规定，原则同意《芒市遮放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修改方案（第二次修改）》（以下简称《修改方案》）。

二、同意将芒市轩岗乡其他建设用地指标3.85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指标3.45公顷调整至遮放镇使用；将三台山乡城乡建设用地指标1.53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指标0.44公顷调整至遮放镇使用。

三、规划修改后，芒市遮放镇耕地保有量为10575.19公顷，较修改前减少3.89公顷；基本农田面积为9412.92公顷，较修改前未改变；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858.12公顷，较修改前增加5.38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1431.33公顷，较修改前增加1.53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156.55公顷，较修改前增加6.94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426.79公顷，较修改前增加3.85公顷；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为124.67公顷，较修改前增加5.38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面积为123.39公顷，较修改前增加5.34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为38.35公顷，较修改前增加3.89公顷。

芒市轩岗乡耕地保有量为5466.92公顷，较修改前增加3.45公顷；基本农田面积为4947.75公顷，较修改前未改变；建设用地总规模为629.98公顷，较修改前减少3.85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488.53公顷，较修改前未改变；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50.02公顷，较修改前未改变；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141.45公顷，较修改前减少3.85公顷；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为68.85公顷，较修改前减少3.85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面积为66.56公顷，较修改前减少3.85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为33.62公顷，较修改前减少3.45公顷。

芒市三台山乡耕地保有量为3519.67公顷，较修改前增加0.44公顷；基本农田面积为2982.81公顷，较修改前未改变；建设用地总规模为498.2公顷，较修改前减少1.53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353.3公顷，较修改前减少1.53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111.93公顷，较修改前减少0.74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144.9公顷，较修改前未改变；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为2.85公顷，较修改前减少1.53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面积为2.81公顷，较修改前减少1.53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为1.08公顷，较修改前减少0.44公顷。

四、请按照《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云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更新数据包基本要求（试行）》等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及要求，尽快将《修改方案》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更新包等规划修改成果上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

附件：芒市遮放镇、轩岗乡、三台山乡建设用地规划调整情况表

2020年6月1日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6月1日印发　




